
 1 

111 南投縣全民盃羽球錦標賽 
一、主    旨：為響應政府運動人口倍增計畫，增進國民身心健康，培養奮發 

蓬勃積極進取之精神，並提高羽球運動水準。 

二、指導單位：南投縣政府、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三、主辦單位：南投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  

四、協辦單位：國立竹山高級中學、南投縣立營北國中。 

五、贊助單位：優乃克 YONEX。 

六、比賽日期：111 年 5 月 13.14.15日（營北國中）。國小、國中組。 

              111 年 5 月 21.22日（竹山高中）。高中組、公開組、社會分齡

組。 

七、比賽地點：營北國中活動中心、竹山高中活動中心。 

八、參賽資格︰歡迎全國羽球愛好人士及學校組隊參加。 

九、比賽組別：  

   1、縣內國小組（限就讀於南投縣國小學生參加）：男單、女單、男雙、女

雙。 

（雙打可不同學校報名） 

   2、公開國小高年級組（五、六年級）：男單、女單、男雙、女雙。 

（雙打可不同學校報名）。 

      公開國小中低年級組（一、二、三、四年級）：男單、女單、男雙、女

雙。 

（雙打可不同學校報名）。 

   3、縣內國中組（限就讀於南投縣國中學生參加）：男單、女單、男雙、女

雙、 

      混雙。（雙打、混雙可不同學校報名）。 

   4、公開國中組：男單、女單、男雙、女雙、混雙。 

（雙打、混雙可不同學校報名）。 

   5、高中組：男單、男雙、混雙。（雙打、混雙可不同學校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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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開組：男單、男雙、混雙（限全國甲組球員一名）。 

7、80 歲以下男雙、女雙（兩位歲數相加必須 80 歲以下。全國甲組球員、符

合大專羽球專長資格選手，國、高中體育班羽球專長學生不得參加）。 

8、80 歲以上男雙、女雙（兩位歲數相加必須 80 歲以上(含 80)，全國甲組球

員、符合大專羽球專長資格選手，國、高中體育班羽球專長學生不得參加）。 

9、縣內雙打「限南投縣民及在南投縣工作或就學者參加。全國甲組球員、符

合大專羽球專長資格選手，國、高中體育班羽球專長學生不得參加。 

十、報名手續： 

   1、報名日期及方式：自即日起至 111 年 3 月 31 日止。  

   2、報名費：單打 500、雙打 800，每人限報名三組。 

   3、國小中、低學年學生可跨組報名國小高年級組。國小高年級可跨組報名國    

     中組。80 歲以上雙打可降齡參加 80 歲以下雙打。 

   4、大會將致贈報名參賽者每人乙件 YONEX球衣。多項目參賽者至多領取一

件！請於報名時確實填寫服裝尺寸。 

   5、抽籤日期：111 年 4 月 22 日。（不到者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 

   6、賽程公告：111 年 4 月 29 日公佈於國立竹山高中網頁。 

                   （http://www.cshs.ntct.edu.tw/default.asp） 

   7、聯絡人：楊家豪總幹事。電  話：049-2656586、0915-813817。 

十一、比賽用球：YONEX ACB-33比賽用球。 

十二、獎勵辦法：各組項依報名隊數擇優頒發獎狀及獎品，不足 6 隊採併組或取

消該組比賽，6-15隊取 3名、 16-40隊取 4名、40隊以上取 8名。 

十三、比賽辦法： 

1、比賽賽制依報名隊數決定，於抽籤時宣佈，如採循環賽時，各隊勝負算法

如下：  

【一】勝一場得 2分，敗一場得 1分，棄權 0分，積分多者為勝。  



 3 

【二】兩隊積分相等，勝者為勝。  

【三】三隊以上積分相等，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甲、（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乙、（勝局和）÷（負局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丙、（勝分和）÷（負分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丁、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4、賽  程：由大會抽籤排訂，賽制視報名隊數多寡決定，不得異議。 

    5、規  則：採用中華民國最新羽球規則。如遇比賽連場，得休息五分鐘。 

    6、計分方式：國小、國中、高中每局 21 分落地得分制，20 分平手時不加

分。 

                 公開、社會每局 25 分落地得分制，24 分平手時不加分。 

    7、參賽選手逾時比賽時間五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以球場掛鐘為準)。 

    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比賽資格。 

    抗議：各隊如有抗議事件，須於事實發生後半小時內，正式提出抗議書及保     

    證金壹仟元送達。大會審查，以本會之判決為終結，不得再行抗議。 

十四、保險：請參賽選手自行投保。 

十五、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將由執行單位修訂公布之，實施時亦同。 

十六、防疫相關事項: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規定會隨指揮中心指示進行 
      滾動式修正並公告，請各單位務必配合實施。                                            
      (一)各隊請依本會張貼或公告因應嚴重特殊性肺炎作業流程表規定進場比 
          賽。 
      (二)各隊於休息區，座位務必保持室內社交距離 1. 5公尺。 
      (三)非當日比賽之隊伍，禁止進入比賽會場(除相關競賽人員、工作人員及 
          裁判) 
      (四)各隊比賽完後，應儘速離場，切勿逗留於會場內。 

      (五)當進入場館時，全程務必配戴口罩、測量體溫及酒精消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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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網站資訊：https://reurl.cc/5lO8YV 

      (七)疫情通報及傳染病諮詢 1922 專線。 

 

https://reurl.cc/5lO8YV

